
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

执 行 裁 定 书

（2021）苏 0684 执 2485 号
申请执行人：沈永成，男，1947 年 11 月 18 日生，居民身份证

号码 32062519471118417X，汉族，住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悦来镇盛

昌中路 388 号。

被执行人：郁维祥，男，1955 年 3 月 27 日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

320625195503274191，汉族，住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悦来镇盛昌西路

25号。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沈永成与被执行人郁维祥民间借贷纠纷

一案中，责令被执行人自觉履行已经生效的本院(2021)苏0684民初

31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给付义务，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。本院已

查封了被执行人郁维祥名下位于南通市海门区悦来镇昌盛西路8号，

后经议价，确定了上述房屋的起拍价为人民币39.2万元。据此，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（十一）

项、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被执行人郁维祥名下位于南通市海门区悦来镇昌盛西路 8

号。

本裁定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顾洪健

审 判 员 沈 娟

审 判 员 黄 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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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助理 张胜舜

书 记 员 俞陈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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